
附件 3

强制性国家标准《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实名

登记和激活要求》重点问题解答

一、应如何理解本标准的落地和执行？

本标准应被理解为一项具有明确法律强制力、以技术手

段实现监管闭环的合规要求。其核心在于通过“登记—激活

/取消激活—状态同步—注销”的数字化流程，建立覆盖民

用无人驾驶航空器全生命周期的可追溯身份管理机制。

生产者作为生产主体（包含品牌和自制两类民用无人驾

驶航空器），必须确保其产品完全符合本标准全部技术要求。

否则，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无人

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暂行条例》等法律法规承担相应法律责

任，如行政处罚甚至是刑事责任。

本标准本质是通过强制性技术要求，规范产品的设计、

生产、销售与使用全流程。唯有生产主体严格贯彻、所有者

主动履行、监管有效监督，才能共同构筑起民用无人驾驶航

空器安全、有序发展的治理基础。

二、本标准的适用范围和责任主体分别是什么？

（1）适用范围



本标准的适用范围的核心判定依据是飞行活动发生的

物理空域与产品的实际能力。本标准适用于在室外非隔离空

域飞行的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仅在完全物理隔离的纯室内

环境中进行研发生产过程中的测试的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

可豁免本标准的实名登记与激活要求。

同时，无论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在何处使用，只要其功

能参数超过标准所定义的“飞行玩具”或“模型航空器”的

限值，均须纳入监管。仅有完全合规的纯玩具、模型，以及

警察、海关、应急管理等特定部门使用的无人驾驶航空器被

完全排除在外。

（2）责任主体

本标准明确了责任主体及其核心义务：

a) 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所有者：是履行合规义务的首

要行为主体，须完成实名登记，并负责发起民用无人驾驶航

空器的激活与取消激活操作；

b) 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生产者：是保障技术落地的关

键责任主体，须通过其提供的生产者系统或民用无人驾驶航

空器系统，实现与实名登记系统的安全交互，并确保飞行能

力的激活、锁闭、状态同步等核心功能符合标准要求。

三、对各类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的监管要求是什么？

在本标准的合规要求上，自制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与品

牌量产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一视同仁，均须同等履行实名登



记、激活、取消激活及注销等全部义务。二者的主要区别在

于满足要求所采取的技术实现路径不同：

品牌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通常采用方式 1，即通过生产

者的后台系统进行集中管控与数据交互。

自制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主要适用方式 2，即通过民用

无人驾驶航空器自身的控制系统直接与实名登记系统对接。

这两种路径在安全标准、监管目标和最终责任落实上完

全一致，旨在保证管理要求的全面覆盖与公平适用。

四、如果用户购买了一架二手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但

原所有者没有注销登记，该如何合法使用它？

本标准设计的“取消激活与注销登记流程”可以有效解

决这一问题。对于转让等情况，作为获得二手民用无人驾驶

航空器的新所有者，可以通过以下步骤合法使用该民用无人

驾驶航空器：

（1）发起“取消激活”操作

可以在该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上直接发起“取消激

活”操作。此操作将解除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与原所有者的

绑定关系，使其在实名登记系统中的状态变为可被重新注册。

（2）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锁定与安全保证

一旦取消激活，该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将被锁定，不再

具备飞行能力，这有效防止了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在脱离监

管后继续使用。



（3）重新完成实名登记与激活

解除原有绑定后，即可作为新的责任主体，在实名登记

系统中完成信息登记，并重新激活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使

其恢复飞行能力。整个流程确保了责任随民用无人驾驶航空

器所有权清晰、安全地转移。

五、本标准的生效日期以及对生效后已经购买并在使用

的“存量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有什么要求？

（1）新生产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

本标准自 2026 年 5 月 1 日起实施，届时所有新生产的

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必须符合本标准全部要求。

（2）存量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已售在用）

给予 12 个月过渡期，即从 2027 年 5 月 1 日起，所有已

销售并在使用的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也必须完全满足本标

准要求。在过渡期内，存量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须通过实名

登记校验和提醒、固件更新等方式完成技术改造。

（3）法律后果提示

过渡期结束后，任何不具备上述合规功能的存量民用无

人驾驶航空器，将不允许飞行。若继续运行，则构成违反《无

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暂行条例》等法律条款的行为，民用

无人驾驶航空器所有者以及生产者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六、本标准中要求开展的测试是否为强制性要求？

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实名登记和激活相关要求的测试，



是生产者可自愿开展的非强制性活动。


